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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赠支出：9.38 亿元（截至 3
月 25 日 17 时 ，32831.72 万元已
根据捐赠意向拨付；截至 3 月 24
日 17 时， 累计发放捐赠物资折
合人民币约 6.10 亿元）

主要用途：资金根据捐赠意
向拨付，物资支持一线抗疫

2.上海市慈善基金会
捐赠收入：5.78 亿元（截至 3

月 25 日 15 时，“抗击新型冠状病
毒肺炎疫情专项募捐行动”收到
和承诺捐赠款物累计达 5.78 亿
元。 其中，捐赠资金达 4.73 亿元，
已入账的捐赠资金 4.72 亿元 ;物
资价值 1.05 亿元）

捐赠支出：3.97 亿元
主要用途：主要用于湖北和

上海抗疫（累计使用资金 2.94 亿
元；累计完成物资捐赠价值 1.03
亿元）

3.重庆市慈善总会
捐赠收入 ：2.6 亿元以上 （截

至 3 月 23 日 15:00， 累计接收款
物 269,922,510.80 元）

捐赠支出 ：2.5 亿元以上 （截
至 3 月 23 日 15:00， 累计支出
256,935,902.00 元）

主要用途：支持湖北和重庆
抗疫 ， 主要通过委托相应慈善
会、疫情防控指挥部实施

4.山东省慈善总会
捐赠收入 ：2.3 亿元以上 （截

至 3 月 24 日 24 时， 累计接收资
金 23409.58 万元。 物资除外）

捐 赠 支 出 ：2.3 亿 元 以 上
（资金 ）

主要用途：拨付 23165.87 万
元，用于支持湖北省黄冈市疫情
防控工作。 捐赠资金已于 3 月 25
日全部拨付到位

5.河南省慈善总会
捐赠收入 ：1.9 亿元以上 （截

至 3 月 25 日 ， 累计 接 收 款物
19456.14 万 元 。 其 中 资 金
13357.22 万元，物资价值 6098.92
万元）

捐赠支出 ：1.8 亿元以上 （累
计支出款物 18362.51 万元，其中
资金 12263.59 万元 ， 物资价值
6098.92 万元）

主要用途：在河南省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指挥部的领导下，防
疫款物陆续拨付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一线。 主要用于河南省防疫
工作

6.江西省慈善总会
捐赠收入 ：1.3 亿元以上 （截

至 3 月 24 日 15：00，接收款物累
计 13372.81 万 元 。 其 中 资 金
11868.95 万元，物资折价 1503.86
万元）

捐赠支出 ：1.1 亿元以上 （捐
赠款物支出累计 11150.36 万元，
其中资金支出 9646.5 万元，物资

支出 1503.86 万元）
主要用途 ： 除定向捐赠外 ，

根据江西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指挥部统一安排拨付

7.贵州省慈善总会
捐赠收入 ：1.2 亿元以上 （截

至 3 月 24 日 17 时， 共筹集捐赠
款物 12605.34 万元。 其中接收捐
款 10538.39 万元，接收捐赠物资
价值约为 2066.95 万元）

捐赠支出 ：0.9 亿元以上 （捐
赠款累计已拨付 9508.51 万元 ；
累计发放物资价值约为 1841.12
万元）

主要用途 ： 以贵州为主，部
分支持湖北 。 通过拨付到慈善
会、相关部门实施

8.四川省慈善总会
捐赠收入：1 亿元以上（截至

3 月 25 日 17:00， 共接收用于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社会捐赠款物
107229183.4654 元。其中，接受资
金 57917815.79 元 ， 物 资 价 值
49311367.6754 元）

捐赠支出：近 1 亿元
主要用途：以支持四川地区

抗疫为主， 通过地方慈善会、医
院进行执行。

三、红十字会系统
1.中国红十字总会
捐赠收入：5.59 亿元以上（截

至 3 月 24 日 17 时 ， 接收款物
55991.45 万元。 其中， 接收资金
49851.47 万元 ； 接收物资价值
6139.98 万元）

捐赠支出：5.1 亿元以上（剩余
计划安排使用资金 4830.85万元）

主要用途：1. 支持湖北医院
（武汉为主）；2. 用于其他省份疫
情防控；3.购买防控物资 ；4.用于
防控一线医务人员人道救助

2.内蒙古自治区红十字会
捐赠收入：2.1 亿元以上 （截

至 3 月 24 日 17:00 时， 本级累计
募集接收款物合计 21458.104740
万元，其中：捐款 9699.525281 万
元，物资价值 11758.579459 万元）

捐赠支出 ：1.9 亿元以上 （截
至 3 月 24 日 17:00 时，自治区红
十字会本级累计支出捐赠款物
合计 19541.782943 万元， 其中 ：
支出捐款 7783.653484 万元 ，支
出物资价值 11758.129459 万元。
累计支出捐赠款物占接收捐赠
款物总数的 91.07%）

主要用途 ： 支持内蒙古、湖
北抗疫工作

3.广西红十字会
捐赠收入 ：2.1 亿元以上 （截

至 3 月 23 日 ， 累计接收款物价
值 21378.05 万元 ， 其中 ： 捐款
13912.63 万元，物资价值 7465.42
万元）

捐赠支出 ：1.8 亿元以上 （累
计 支 出 社 会 捐 赠 款 物 价 值
18312.36 万 元 ， 其 中 ： 资 金
10846.94 万元，物资价值 7465.42
万元）

主要用途：主要用于支持广
西和湖北抗疫，款物主要拨付到
各地红十字会和医院

4.贵州省红十字会
捐赠收入 ：1.9 亿元以上 （截

至 3 月 24 日 16 时， 本级累计接
收款物 19465.18 万元，其中资金
4312.03 万元，物资价值 15153.15
万元）

捐赠支出 ：1.9 亿元以上 （累
计支出 19167.65 万元，其中资金
4097.59 万元，物资价值 15070.06
万元）

主要用途 ： 以贵州防疫为
主，兼顾湖北

5.浙江省红十字会
捐赠收入 ：1.4 亿元以上 （截

至 3 月 24 日 24 时， 本级累计接
收款物 14233.54 万元，其中资金
9939.43 万元， 物资价值 4294.11
万元）

捐赠支出 ：1.4 亿元以上 （累
计支出款物 14141.55 万元，其中
资 金 9832.71 万元 ， 物 资 价 值
4308.84 万元，包括部分本级储备
物资）

主要用途：疫情防控

（上接 08 版）

■ 本报记者 武胜男

近日，因为绿孔雀，云南省
红河干流戛洒江投入近一亿元
的水电站工程就此停建。 记者经
了解发现，这起案件是由环保组
织自然之友发起的全国首例野
生动物保护“预防性”公益诉讼。

等待三年的一审判决

2017 年 3 月，时任中国科学
院西双版纳植物园工作人员的
观鸟爱好者顾伯健在云南省玉
溪市新平县证实当地有绿孔雀，
并发现其栖息地地处于在建的
红河（元江）干流戛洒江一级水
电站的淹没区。

经实地考察调研后，自然之
友和几家环保组织得出结论，此
地是中国现存绿孔雀最大的种
群和最完整的栖息地。

11月 6日， 昆明中院受理自
然之友诉戛洒江一级水电站项目
承包方中国水电顾问集团新平开
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平公
司”）、中国电建集团昆明勘测设计
研究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昆明
设计院”）环境污染责任纠纷一案。

历时三年，2020 年 3 月 20
日，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
做出一审判决：

“被告新平公司立即停止基
于现有环境影响评价下的戛洒
江一级水电站建设项目，不得截
流蓄水，不得对该水电站淹没区
内植被进行砍伐；

对戛洒江一级水电站的后

续处理，待被告新平公司按生态
环境部要求完成环境影响评价
后，采取改进措施并报生态环境
部备案后，由相关行政主管部门
视具体情况依法作出决定；

由被告新平公司向原告自
然之友支付为诉讼产生的合理
费用 8 万元。 ”

水电站环评报告被疑不专业

据可查资料显示，新平公司
提交《云南省红河（元江）干流戛
洒江一级水电站环境影响报告
书》（以下简称《环境影响报告
书》）后，在 2014 年得到云南省环
境保护厅（现云南省生态环境保
护厅）的批复。

该水电站配套有清库工程，
将砍伐河道两边的树木、道路修
（改）建，这些行为还将危害生长
在此区域的国家一级保护植物
陈氏苏铁， 并对红河流域仅存
的、尚保护较为完整的干热河谷
季雨林生态系统造成极大破坏。

自然之友认为，《环境影响
报告书》未经科学调查，缺乏实
地调研，在无事实证据和科学依
据的前提下，主观认定项目建设
不会对绿孔雀造成直接影响，属
于重大失实。

昆明设计院系新平公司的
股东之一，也是戛洒江一级水电
站的总承包方，对戛洒江一级水
电站的建设本身具有重大利益，
其做为戛洒江一级水电站《环境

影响报告书》的技术单位，难以
客观地评估该工程建设对环境
的影响， 且从报告书的内容看，
并未提及绿孔雀栖息地、 苏铁、
季雨林、热带雨林等生态要素。

新平公司向昆明中院提交
的《环境影响报告书》 也载明：
“由于时间局限和野生动物特
点，无论鸟类还是其他隐蔽性更
强的其它的类群动物，均不可能
在短期内通过实地观察得到满
意结论，所以评价时综合对文献
资料和访问调查的结果进行分
析，最后得出结论。 ”

资料显示，陈氏苏铁在 2015
年被正式列入世界苏铁名录。 新
平公司认为，项目《环境影响报

告书》编制和报告时陈氏苏铁尚
未被正式列入世界苏铁名录，因
此报告书尚未包含相关内容。

就《环境影响报告书》存在的
问题，记者致电昆明设计院，其表
示：“目前案件正在上诉期， 判决
结果没有生效，不好做评判。 ”

新平公司称，2017 年 7 月 21
日原环境保护部办公厅向其发
出《关于责成开展云南省红河
（元江） 干流戛洒江一级水电站
环境影响后评价的函》， 接到此
函件后，戛洒江一级水电站建设
项目于 2017 年 8 月停工至今，未
开展截流蓄水及清库工作。

因意识到绿孔雀栖息地及
保护措施等相关研究工作是一

项长期、复杂的系统工作，一两
年内无法研究出成果，存在较大
科研难度。 同时考虑到戛洒江一
级水电站是否能继续建设仍属
未知，因此实际并未按函件要求
开展相关环境影响后评价。

四家环保机构再次发声

对于昆明中院的一审判决，
自然之友则认为，此判决意味着，
对绿孔雀存在巨大威胁的戛洒江
一级水电站目前只是暂时停工，
并未被永久停工。 此工程未来是
否会继续建设， 取决于生态环境
部根据新平公司完成的环境影响
后评价之后做出的决定。

多家环保组织和社会公众
努力多年的绿孔雀保卫战，尚未
取得最终胜利。 除非该项目未来
重新选址，或者大幅度调整防止
生态破坏的措施，否则从客观上
来说将无法消除项目建设对于
绿孔雀栖息地的损害。

3月 25日， 自然之友联合山
水自然保护中心、野性中国、阿拉
善 SEE基金会向生态环境部发出
建议函， 恳请生态环境部依法撤
销《关于云南省红河（元江）干流
戛洒江一级水电站环境影响报告
书的批复》和《关于责成开展云南
省红河（元江）干流戛洒江一级水
电站环境影响后评价的函》，让戛
洒江一级水电站永久停工， 切实
保护绿孔雀在中国最后一片面积
最大、最完整的栖息地。

首例野保“预防性”公益诉讼案一审胜诉
自然之友：尚未取得最终胜利

戛洒江一级水电站施工现场（自然之友调研中拍摄）


